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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·民商法学系列：婚姻家庭与继承法》根据学科间的联系和教学需要，
将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的内容整合，从婚姻家庭法的基础理论、婚姻制度、家庭制度、继承制度等四
个方面，对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、继承制度做了系统、全面的阐述。
本书在内容上侧重诠释婚姻家庭制度、继承制度的基础理论，并介绍了有关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其司法
解释，尤其反映了最新的立法动态。
还从历史回顾的角度，阐释了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与变迁。
显示出理论性、实用性、新颖性相统一的特征。
　　《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·民商法学系列：婚姻家庭与继承法》不仅适用于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
，也对广大公民维护自身的婚姻家庭及财产继承权益有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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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现行《婚姻法》仍然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，亦即夫妻共同财产制。
具体而言，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夫妻另有约定之
外，均为夫妻共同所有，夫妻对于共同财产，平等地享有占有、使用、处分的权利的财产制度。
共同财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夫妻财产的归属、夫妻共同财产、个人财产的范围、夫妻对财产的权利
义务以及在婚姻关系终止时财产的清算与分割等。
　　1.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和特征　　依我国《婚姻法》的规定，夫妻共同财产，是指夫妻双方或一
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，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夫妻共同财产有以下特征：　　（1）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的主体，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。
无效婚姻、撤销婚姻、非婚同居的男女不能成为其主体。
合法夫妻身份，是成为共同财产的主体的前提，有无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的多少，不影响其成为共同
财产的主体。
　　（2）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仅限于婚后所得的财产。
所谓“婚后所得”是指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取得的时间，是自婚姻关系合法效力发生之日起至配偶一
方死亡或离婚生效时止。
合法婚姻关系从领取结婚证之日起；1994年2月1日前男女双方未履行结婚登记的，被认定为事实婚姻
的，从同居之日起；1994年2月1日后未履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，如事后补办结婚登记的，自
双方均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。
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共同财产。
夫妻分居或离婚判决生效前，仍为婚姻存续期间。
　　（3）夫妻共同财产的来源。
为一方或双方婚后所得的财产，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除外。
这里的“所得”，以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为准，而非对财产必须实际占有或控制。
财产所有权取得应根据有关立法的规定加以确定。
如继承权的取得，以被继承人死亡、继承开始而取得。
若婚前已开始继承，即使婚后才分割遗产的，该遗产仍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。
相反，如婚后取得某项财产权利，在婚姻终止前未实际占有，该财产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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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孟令志编著的《婚姻家庭与继承法(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)》对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、继承制度做了
系统、全面的阐述。
本书不仅适用于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，也对广大公民维护自身的婚姻家庭及财产继承权益有指导意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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